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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21-3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决议 

暨全资子公司合并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八届十

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人，实际出席 12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后，做出如下决议： 

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合

并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氟化公司”）吸

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新公司”)。

吸收合并完成后，氟化公司存续经营，巨新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其全

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氟化公司承继，其人员由氟

化公司承接，其负责实施的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项目之

11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以下简称“巨新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由氟化公司

承接实施，其募集资金专户相应变更至氟化公司名下。授权公司经营层制定具体

合并方案并组织实施。 

一、吸收合并双方情况 

（一）吸收合并方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2,359.22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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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洪江永。 

5、公司住址：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内。 

6、成立日期：1999年 9月 27日。 

7、营业期限：1999年 9月 27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钢质焊接气瓶的检测（凭《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经营）。氟石膏的生产、销售，矿产品（不含专控），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 机器设备的维修服务，产

品分析、检验、包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公司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84,160.27 万元、净

利润 6,440.72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6,902.98 万元、净资

产 178,160.63万元。 

（二）接受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314.1018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杨波。 

5、公司住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北二道 60 号(浙江衢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中俄科技合作园内)。 

6、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18日。 

7、营业期限：2010年 11月 18日至 2030 年 11月 17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年产：二氟甲烷、五氟乙烷、五氯化锑、1,1,1-

三氟乙烷、1,1,1,3,3-五氟丙烷、一氯甲烷；年副产：氯化氢（无水）、氢氟酸

（30%）、硫酸（90%）、氢氟酸（12%-14%）、盐酸（31%-36%）、氢氟酸（40%-50%）、

四氯乙烯、盐酸（20%）、硫酸（70%-85%）（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公司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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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78,192.18万元、净利润

-9,069.88万元；总资产172,434.73万元、净资产148,304.09万元。 

11、人员基本情况：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员工 156人。 

二、合并方案及相关安排 

（一）由氟化公司吸收合并巨新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氟化公司存续经营，

巨新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其全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

权利和义务由氟化公司承继，其人员由氟化公司承接。 

（二）本次吸收合并后，氟化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52,673.3218 万元，

并相应增加巨新公司的经营范围，其仍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合并基准日：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合并基

准日至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氟化公司承担。 

（四）合并双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吸收合并协议，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及公告程序。 

（五）合并双方共同完成相关资产移交、权属变更登记，办理税务、工商等

注销、变更登记手续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六）合并双方共同完成巨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氟化公司名下事宜，

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氟化公司与公司、保荐机构、该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变更后募集资金专

户仍用于“11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背景、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氟化公司、巨新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双方的主营业务均为氟制冷

剂及其原料产品，双方存在同业竞争，且生产地均在公司新型氟制冷剂事业部内。

本次合并，有利于实现公司氟制冷剂业务的专业化集中经营，优化资源配置，降

低管理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提高竞争力。 

由于氟化公司、巨新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财务报表

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合并后存续的氟化公司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巨新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质性改变，不会对

该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4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出具了《关于浙江巨

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合并的核查意见》，结论为：《浙江巨化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合并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的合并，有利于实现公司氟制冷剂业务的专业化集中经

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提高

竞争力，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巨新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质性改变，不会对

该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合并双方共同完成巨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变

更至氟化公司名下事宜，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氟化公司与公司、保

荐机构、该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补充

协议，并将巨新公司的原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资金全部转入新专户进行管理，仍

用于“11kt/a 氟化学品联产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巨新公司的原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注销。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能够进一步规范。 

五、其他 

上述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合并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